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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台生向本會反映問題處理情形 
海基會（外部版）/103.04.20 

一、屬於我方問題 

（一）可解決或已解決 

分 類 問 題 概 要 處 理 情 形 建 議 

1.陸生來台 1.建議台灣儘速推動二技

招生相關作為，並減少

限制，才能提高大陸學
生來台意願。 

1.大陸大專（高等專科）

生升學機會少，如能來

台升讀二技，對於我方
招生困境應有相當助

益。 

2.惟目前大陸學歷採認擴 
 大進程緩慢（目前僅採

認 191所，佔大陸技職院

校約 1/5），且大陸學生
欠缺來台就學資訊管

道，不利於招生。 

3.兩岸教育主管機關已就
陸生來台專升本事宜持

續溝通，為提高第二屆

專升本辦理成效，我方
並已於今年 2 月下旬展

開專升本報名事宜。 

1.本年度首度提出之問題。 

2.關於擴大大陸學歷採認、陸生來

台就學等各階段相關事宜，教育
部持續與陸方積極溝通協調，雙

方獲致共識後方能推行。 

3.關於招生宣傳部分，兩岸招生宣
傳管道僅經由官方指定管道進

行。馬總統於本（103）年 1月 9

日「103 年全國大專院校校長會
議」表示，可適度開放兩岸大學

赴對岸招生宣傳。 

4.目前陸生來台專升本僅限於福
建、廣東二省，我方私立大學、

技職院校已透過合作管道組團

赴福建、廣東說明。 
5.本會擬就教育部所提出需求，適

時瞭解、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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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 題 概 要 處 理 情 形 建 議 

   6.3月 17日獲教育部函復略以：有
關擴大採認大陸專科學歷相關

事宜，本部將錄案研議。 

2.就學、專業交流 1.大陸積極發展國際接軌
之就業市場，台生在大

陸因具有同文同種之優

勢，在大陸與國際交流
中經常能扮演重要角

色，同時也較容易獲得

發展機會並登上國際舞
台，這方面經驗值得分

享學習。 

無 1.歷年本會舉行台生研習活動中，
均邀請台生代表分享赴陸就

學、就業經驗與觀察，提供參

考。 
2.持續於台生研習活動安排台生分

享。 

3.就業服務 1.台生具兩岸背景，能為

兩岸企業貢獻專才，建
請海基會可整合兩岸台

生、人力銀行、人力資

源顧問公司等方面，建
立就業平台協助台生就

業問題。 

1.大陸台生就學、就業資

訊需求甚高，近年來上
海台生與上海台協共同

舉行多次招聘會，上海

地區台商參與招聘，惟
職位性質多屬服務業基

層，未能吸引台生。 

1.陸生聯招會已開發大陸台資企業

徵才系統，提供大陸地區台資企
業登錄職缺，於本年 4月開發完

成，該系統上線後，亦可提供大

陸台生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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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 題 概 要 處 理 情 形 建 議 

 2.有關建立台生就業資訊
平台，建議由海基會透

過大陸台企聯管道協助

台生媒合相關台資企
業。此外，並建議台生

廣為參加學生會、校友

會等團體，有利於拓展
人脈，增加就業機會。 

2.台生具兩岸背景，能為 
 本身學歷加分，亦能適

應兩岸企業，貢獻專

才。惟大陸相關職缺訊
息管道良莠不齊，台生

因長期在大陸，對台灣

相關就業市場亦不熟
悉。 

3.海基會同時具有大陸台 

 生、台商資源，亦可協
調國內經濟部外貿協

會、人力銀行、人力資

源顧問公司等多方資源
提供服務，應可研究建

立就業平台以協助台生

就業及兩岸台商覓才。 

2.鑒於就業規劃均為台生所重視，
初期擬由本會協調台企聯、各地

台協辦理：提供資訊、建立聯繫

管道、舉辦活動等，視辦理成效
修正並規劃中長期運作模式。相

關規劃並納入本會明年推動製

作智慧行手機 APP之資訊內容。 
3.本會台生研習活動中安排相關活

動協助台生聯誼，建立人脈。 

4.本會編製台生研習手冊時，納入
相關就業資訊平台及台生會、校

友會團體名冊，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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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 題 概 要 處 理 情 形 建 議 

4.台生兵役問題 1.台生返台過年，並辦理
緩徵及出境就學程序問

題。 

1.台生申辦以就學名義出
境就學管道有二:台商
條款及赴陸就讀採認學
歷等。前開二管道各項
證明文件，均須完成文
書驗證後，洽移民署辦
理。 

2.新生取得入學許可、在
學證明等文件，均須完
成文書驗證，惟首次於 

 返台過年前辦理時程較
晚，故台生多於返台
後，再以「觀光名義」
出境。俟相關文件完成
大陸公證書、海基會驗
證後，再行辦理變更就
「出境就學」名義。 

1.役政署建議台生以「觀光名義」
出境 4個月內，持經文書驗證之

相關文件洽移民署辦理「出境就

學」，此係目前較通行之作法。 
2.台生兵役問題係台生就學相關問

題中詢問率最高者，相關資訊已

提供於本會網站，每年台生研習
活動並列為重要課程，加強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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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 題 概 要 處 理 情 形 建 議 

5.台生關懷與聯繫 1.大陸中西部台生不多，
建請海基會持續聯繫關
懷。 

2.華南地區台生團體較
少，希望能夠透過海基
會協助先在華南地區發
起校際台生聯誼，進而
加強與華北、華中地區
台生團體聯繫。 

3.廈門大學尚未台生會，
建請海基會協助成立以
凝聚台生。 

4.廈門大學台灣校友會係
國內立案團體，樂意協
助海基會推動相關工
作。 

5.武漢大學台生會目前會
員約 300人，希望以武
漢大學台生會模式，至
華中地區各校成立台生
會，惟目前大陸學校台
辦等相關方面存在溝通
障礙，希望海基會能給
予協助或建議。 

1.各校規定及作法不一，
僅有少數學校成立台生

相關社團，如北京大學

兩岸文化交流協會、清
華大學台生組、暨南大

學台生組、廈門大學海

外社（面向港澳台）、浙
江大學港澳台學生交流

協會等等。惟並非每位 

 台生均參加各校台生社
團。 

2.大陸環境特殊，台生在 

 各校成立正式社團雖受
限，或人數較少，惟只

要有心，仍可在本會聯

繫協助下逐步建立人
脈，或參加台灣校友會

等團體，拓展人脈等。 

1.本會持續辦理大陸台生聯誼、研
習活動，結合各校台生會、校友

會團體，共同協助台生建立聯繫

管道。 
2.本會籌組教育參訪團赴各地參訪

時，將適時請各地領導關懷台

生，協助各校成立台生社團。 
3.陸委會建議，本（103）年度可思

考擴大辦理台生服務，赴陸舉行

台生座談，就台生關心問題加強
宣導、關懷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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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 題 概 要 處 理 情 形 建 議 

6.政策宣導 

 

 

 

 

 

 

 

 

 

 

 

 

 

 

 

 

 

 

 

1.建請海基會協助說明兵
役緩徵制度最新發展、
國內法規針對軍公教、
機敏人士子女赴陸唸書
之相關限制、大陸醫療
體系對台灣人照顧程
度，以及國內相關部門
對於台灣人在陸生病之
具體救助作為等 

1.根據港澳台聯招規定，
對於台生赴陸就學，目
前並未針對左開子女赴
陸就讀設限，如遇有不
合理待遇，可洽本會協
處。 

2.醫療保險方面，去年國
台辦宣布九月開始各校
及科研機構全日制台生 
可加入城鎮居民基本醫
療保險，惟尚未得知實
際執行成效。 

3.台灣健保仍未能延伸至
大陸，係因醫療主管機
關赴陸查核屬公權力行
使範圍。大陸台生在當
地如有緊急醫療相關支
出，可持相關證明返台
後申請台灣健保給付。
另外緊急醫療的部分，
證明文件經認證後可以
申請台灣健保給付。 

1.關於赴陸就學、生活相關問題，
係台生詢問頻繁之問題。 

2.國台辦宣布自去（102）年 9 月
起，就讀大陸全日制院校台生可
加入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醫
保），本會將後續持續瞭解各地
台生對於醫保意見。 

3.上開說明可見於本會網站，本會
辦理大陸台生聯誼、研習活動場
合進行說明。 

4.本會將與各台生團體合作，辦理
相關活動，並針對台生赴陸就學
重要資訊製作摺頁，提供台生索
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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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 題 概 要 處 理 情 形 建 議 

 2.政府相關單位委託研究
團隊，赴陸針對台生進
行訪談及相關研究，惟
經瞭解執行團隊並未事
先掌握大陸台生基本情
況（如入學管道、考試
等基本條件），致未能深
入瞭解大陸台生就學相
關問題，如研究報告相
關結論可能影響政策制
訂。 

無 1.相關意見已函送教育部及陸委會
參考。 

2.3月 17日獲教育部函復略以：本
部暫無委託相關研究團隊赴陸
針對台生進行訪談及相關研究。 

7.本會網站服務平

台 

1.鑒於智慧型手機 APP 已
成為台生重要訊息管
道，建議海基會比照企
業設置微信、line等官
方帳號以強化台生聯繫
與服務。另建議架設 VPN
供台生註冊使用，以利
正常讀取台灣官方網站
訊息及新聞等。 

1.目前本會除官方網站、
兩岸經貿網外，尚利用
臉書提供訊息發布、互
動之服務。 

2.據瞭解兩岸政府、企
業、藝人在臉書專頁以
外，另於微信、line等
APP 架設官方帳號發布
訊息、即時互動，是類
APP與智慧型手機充分 

  結合，較臉書更具即時
性。 

1.大陸台生使用微信、line、QQ等

app 頻率甚高，且較不受大陸網

路封鎖，去年寒假台生返台邀晤
時已提出此建議。 

2.本會架設微信、line等官方帳號

及 VPN 服務等屬於本會資訊業
務，考量 VPN服務提供者甚多、

微信等 APP屬即時互動模式等因

素，經整體評估，擬編列預算並
規劃製作本會服務 APP，提供資

訊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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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 題 概 要 處 理 情 形 建 議 

  3.目前大陸台生如需讀取
台灣 gov 網域必須「翻

牆」(即通過 VPN)才能

開啟。海基會官方網站
在大陸可正常讀取。 

 

8.其他 1.海基會舉辦台生相關活

動甚具意義，為利政府
部門廣為瞭解台生相關

建議，建議爾後邀請政

府黨政高層蒞會聆聽台
生實際心聲並增加影響

力。 

無 明（104）年度寒假期間擬辦理台

生聯誼活動（茶會、座談），擴大
台生與政府部門參與規模。 

 

2.建議於大陸旅行實用手

冊中各地台商協會聯繫
資料增設各地緊急聯絡

人電話、醫療體系緊急

後送資訊，並補充各地
台資醫療院所等資料。 

無 擬於每年修訂大陸旅行手冊前蒐

集台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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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法解決 

分 類 問 題 概 要 處 理 情 形 建 議 

1.醫事學歷採認 1.大陸醫事台生學歷仍不
予採認，無法據以返台

深造、就業，台生團體

持續陳情，籲請政府推
動採認大陸醫事學歷，

多年來未有進展，建請

相關主管機關慎重考
量，保障大陸醫事台生

相關權益。 

1.兩岸條例 22 條規定:在
大陸地區接受教育之學

歷，除屬醫療法所稱醫

事人員相關之高等學校
學歷外，得予採認。惟

國人就業權益受憲法保

障，大陸醫事台生不應
受排除。 

2.近年來大陸醫學教育與 

1.去(102)年寒假台生座談、暑假台
生研習營，醫事台生均訴求政府

開放醫事學歷採認。 

2.本年 1 月 24 日座談台生再度提
出， 2 月 24 日將相關建議函送

陸委會、教育部、衛福部等單位

研處。 
3.3月 5日獲衛福部函復略以： 

(1)「兩岸條例」第 22條第 1項規 

 2.台灣不採認大陸醫事學
歷，大陸醫事台生成為

大陸專業人才或轉往東

南亞國家發展，造成人
才流失，建請我方主管

機關應研擬整體對策，

有效吸引台商、台生回

流。 

 醫療體系迅速提升，台
灣方面邀請大陸醫師、 

 教授來台講學交流已成

常態，顯示大陸醫事人
士專業能力頗受肯定。 

3.大陸以廣大市場，及採

認台灣醫事學歷、開放

台灣醫師資格赴陸執業 

  定，現階段對大陸地區涉及醫事
人員相關之高等學歷，均不採 

  認，尚無依其使用目的不同而有

差異。 
(2)我國對各類醫事人員之培育，係

採取管制措施，且培育人數均

依國內需求定期評估及檢討，

現階段尚無開放大陸醫事學歷

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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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 題 概 要 處 理 情 形 建 議 

   等政策優惠吸引我人
才，對於兩岸形成合作

且競爭關係後，兩岸政

策開放不對等而可能產
生之磁吸效應，我方應

研擬整體對策因應。 

4.本會每年舉行台生座
談、台生研習活動等場

合，均接獲台生建議主

管機關應研議醫事學歷
採認事宜，相關建議均

函送相關單位。 

  之急迫性，至於未來是否開放，
除須再行審慎評估外，併應依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辦理。 

3.陸委會電告醫事學歷涉及修訂
「兩岸條例」部分，須由衛福部

主動提出。 

4.3月 17日獲教育部函復略以： 
(1)有關醫事學歷不予採認之規

定，業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

訂定，係由陸委會、衛福部、
考選部及本部等單位跨部會研

商。 

(2)醫事學歷得否採認乙節，除須考
量辦學品質外，另需配合上述

相關部會之整體國內醫事人力

及各項指標情形評估，進行跨
部會會議與專家學者討論研

議，如取得共識，則再進行修

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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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 題 概 要 處 理 情 形 建 議 

2.就學、專業交流 1.台灣應正視大陸政策、
資金吸引我方人才，且
流失態勢持續擴大之現
象，積極開放醫事學歷
台生返台就業深造，以
利我方在兩岸醫事領域
保持領先。 

2.大陸醫事學歷雖然尚未
獲國內採認，已取得大
陸醫師資格之台生如何
為我所用，應可積極規
劃研議，目前兩岸分別
推動經濟自貿區、自由
貿易區等政策，期盼教
育部等相關單位針對大
陸醫事學歷採認、醫事
生返台短期執業等持續
研議，並納入我自由貿
易區相關規劃。 

1.隨著 ECFA簽訂，兩岸形
成共同市場。大陸方面
已採認台灣醫事學歷，
並開放台灣醫師資格赴
陸執業，近年來以充足
的醫學硬體資源和資
金，並配合推動「台籍
醫師赴陸執業」政策， 
積極吸引台灣優秀人才
赴陸執業，形成「假日
飛刀手」，其就業便利性
並不低於大陸醫事台
生。 

2.兩岸關係持續和平發
展，大陸台生屬於兩岸
重要資源，對台灣尤為
有利，政府應加以運
用、輔導、吸引渠等返
台就業。可研議於我方
自由貿易區先行先試，
小區域試辦台籍醫師返
台就業方案。 

1.近年來本會已協助多位台生向陸
方爭取權益，本會持續關注醫事
台生在陸就業權益。 

2.針對陸方開放我醫師執業後對台
生職業發展產生之影響，尚未接
獲台生相關陳情，如有台生權益
受損事宜，本會亦將協處。 

3.有關目前自由貿易區政策納入大
陸醫事台生先行先試就業事，陸
委會文教處表示係衛福部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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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屬於陸方問題 

（一）待解決 

分 類 問 題 概 要 處 理 情 形 建 議 

1.就學、專業交流 1.台生在大陸生活、就業

的根本問題在於台灣人

身分不同，台胞證號與
大陸身分證號未一致，

建議陸方修改台胞證編

碼方式，以利確保台生
相關權益。 

1.台胞證號與大陸身分證

號未一致，無法於資訊

系統輸入大陸身份證字
號致申辦就業相關手續

發生困難，僅能以個案

通過特殊管道辦理。 
2.台胞證號與大陸身分證

不一致，影響台生生

活、就業等事，本會尚
未接獲台生正式陳情。 

台胞證號修改與大陸身分證一

致，屬於陸方內部行政事務，會請

陸方注意此問題，讓台生在登錄資
料上不致產生問題。 

2.台籍人士參加港澳台聯

招，須親至北京、上海、
香港等地報名。研究生

入學考試部分，迄未於

上海設置考點，須遠赴
香港或北京辦理，成本

甚高，希望請海基會協

助爭取上海或台北考
場。 

1.據瞭解本年度港澳台聯

招簡章，招收本科生部
分已開放上海考點，惟

招收研究生部分尚未開

放上海考點。 
2.目前通過港澳台聯招就

讀大陸研究所，多洽香

港考點辦理，擬赴上海
考點報名者人數尚待瞭

解。 

1.持續瞭解上海地區考點人數有明

確統計或預估數，再適時透過管
道向海協會反映。 

2.如學生、家長遇有權益受損情

事，依陳情函適時予以協處。 

 


